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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

中共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 

上 海 市 房 屋 管 理 局 

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

文 件 

 

 沪绿容〔2025〕142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居住区绿化

调整及树木修剪工作的若干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区绿化市容局、党委社会工作部、房屋管理局、城管执法

局，各相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居住区绿化调整及树木修剪工作，切

实缓解市民急难愁盼的居住区绿化问题，根据《上海市绿化

条例》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《上海市居住区绿化调整

实施办法》等，制定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居住区绿化调

整及树木修剪工作的若干规定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 

 



 

2 

 

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      中共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 

 

 

 

上海市房屋管理局      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9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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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居住区 

绿化调整及树木修剪工作的若干规定 

  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居住区绿化调整及树木修剪工作，切

实缓解市民急难愁盼的居住区绿化问题，根据《上海市绿化

条例》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《上海市居住区绿化调整

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等，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进一步明晰部门职责。绿化市容部门负责居住区绿

化调整及树木修剪行政审批和技术指导，对涉绿违法行为进

行技术认定，会同房屋管理等部门指导基层处理涉绿投诉。

党委社会工作部门负责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，协调解

决基层治理热点难点问题，指导健全社区治理体系，形成推

进绿化调整及树木修剪工作的合力。房屋管理部门负责指导

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履行相关服务。城管执

法部门负责居住区涉绿违法行为查处。 

二、进一步强化基层治理。发挥绿化市容部门牵头作用，

房屋管理和城管执法部门积极参与，共同做好居住区绿化调

整及树木修剪问题的联动联防联管工作。各相关部门统筹推

进居住区绿化调整及树木修剪工作，健全居民区党组织领导，

居民委员会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同治

理机制，搭建协商议事平台，就绿化调整及树木修剪需求共

商共议，凝聚共识。指导物业服务企业严格履行物业服务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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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、按标准实施居住区绿化养护，并及时公开工作进展。基

层对未成立业主委员会、未聘请物业服务企业的居住区，需

明确绿化调整及树木修剪工作机制。 

三、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。房屋管理部门应会同绿化市

容部门完善住宅物业服务地方标准，将居住区大树修剪纳入

服务内容，业主大会与物业服务企业应遵照绿化行业管理规

定协商确定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。指导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

业服务合同做好居住区绿化日常养护和管理工作，及时响应

业主诉求，做好绿化调整及树木修剪施工现场的相关配合工

作；提倡每年组织实施一次常规修剪。对未遵守国家或本市

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被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给予绿化调整及树

木修剪行政处罚的，区房屋管理部门根据本市物业服务企业

和项目经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予以失信记分处理。 

四、进一步加强修剪技术指导。区绿化市容部门要指导

基层对居民委员会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以及绿化养

护单位负责人加强政策宣贯和实操培训，现场示范常规修剪

与回缩修剪技术。鼓励社区园艺师参与居住区绿化修剪方案

的制定，加强对居住区绿化调整及树木修剪的专业指导，鼓

励设立常规修剪与回缩修剪的“样板树”，方便居民参与和

监督，防止过度修剪或破坏绿化。对严重影响业主或房屋使

用人采光、通风，严重影响房屋或其他设施安全的零星树木，

在属地绿化市容部门的指导下，可以按照“一树一议”实施

有针对性的树木修剪。市绿化市容部门要指导园林绿化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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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会定期公布各区绿化养护企业白名单。 

五、进一步明确特殊情形下的认定标准和程序。对严重

影响业主或房屋使用人采光的树木（住宅楼南面居室冬至日

满窗日照的连续有效时间低于 1.5 小时/日），按《实施办法》

规定的程序开展修剪或迁移。对无迁移价值树木（寿命较短

的速生树或已进入生长衰退期的树木、长势较差濒临死亡的

树木）或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且不具备迁移条件树木的砍伐，

应由属地绿化市容部门组织 3 名（含）以上专业技术人员进

行现场认定后，按《实施办法》相关程序执行。认定时认为

树木砍伐后需要补种的，由业主大会或其委托的绿化养护单

位参照《居住区绿化调整植物推荐表》进行补种。 

六、进一步加大居住区绿化调整及树木修剪违法行为查

处力度。居住区涉及绿化调整及树木修剪的有关事项，应严

格按照《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执行。城管执法部门应加大对

居住区擅自迁移和砍伐树木、擅自占用小区共有绿地、不按

养护技术标准进行养护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。 

七、建立居民诉求有效处理机制。绿化市容部门要做好

绿化调整及树木修剪相关规定的释义和宣传，指导基层公布

居住区绿化调整及树木修剪的有关事项，为基层处理居民诉

求提供专业技术指导。房屋管理部门指导物业服务企业配合

基层在居住区公告栏、电子屏、小区管理处等醒目位置公布

居住区树木修剪事项告知书。绿化市容部门、房屋管理部门、

城管执法部门应指导基层落实居住区绿化调整及树木修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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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诉求首问责任人制度，及时回应、妥善处理居民诉求。 

八、建立应急保障制度。绿化市容部门、房屋管理部门

应指导基层建立居住区树木应急处理保障机制，采取扶正、

固定、及时移除等措施，妥善处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相关情

形：发生突发事故，影响人身、设施安全或道路通行的；台

风等灾害性天气前，树线、树牌、树灯等存在明显安全隐患

的；台风等灾害性天气后，树木倒伏易造成安全影响的；病

虫害存在安全隐患的。 

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原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居住区

树木修剪的通知》（沪绿容〔2021〕414 号）自本规定实施

之日起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抄送：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，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，上海市 

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总队。          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2025 年 9 月 15 日印发   


